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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  學分費及音樂指導費辦理就學貸款預估表 

 學年度第    學期                    申請日期：   年  月  日 
姓 名 學 號 系 所(班別) 

□學士班
□碩士班
□博士班

聯絡電話 ／手機 
是否辦理教育部學雜費

減免 
總 修 習 學 分 數 

□否

□是(類別：   )

注 意 事 項   (請詳閱)： 
1.貸款學分數包含在本校所修習之所有課程及跨校選修臺灣大學之課程(114-2 起增加國立臺灣科技

大學)，其餘校際選課不可計入貸款學分數。請確認所選課程均可修習。

2.碩博士班學分費（1 學分）：NT$1,460、學士班學分費（1 學分）：NT$1,170、如該課程為 0 學分

則以 1 學分收費。(大學延畢生修 10 學分(含)以上者則收取全額學雜費故申請生輔組就貸者可先向

註冊組申請第一階段繳費單先改為全額學雜費)

3.音樂學系術科須加收音樂指導費(此費用不含學分費)：碩博士班術科音樂指導費每 1 學分為 9,500

元、學士班術科副修音樂指導費每 0.5 學分為 4,750 元。

4.請持學雜費繳費單及本預估表，於期限內至銀行完成對保手續，再至總務處出納組繳交不可貸款

項目(論文指導與口試費、樂器鍵盤及設備維護費、住宿保證金及住宿網路資源費)和未貸款項目費

用，最後須至學務處生活輔導組繳交貸款資料，始完成就學貸款所有程序。(學分費就學貸款不足

應繳費用者，請於第二階段學費繳費期間(另行公告)到註冊組或系辦領取人工補單並於繳費期間到

出納組繳費；學分費多貸者，請依生輔組通知辦理修改就貸學分費金額事宜)

5.如有就學貸款疑問，請洽生輔組(電話 66396688 分機 82044)；如有學費疑問，請洽註冊組(電話

27321104 分機 82226)。

6.此表可提供銀行參考，不需學校核章。(114-2 起適用)

金 額    (請勾選需貸款學分費) 

碩博士班學分費－
□ 1 學分： 1,460 □ 2 學分： 2,920 

□ 3 學分： 4,380 □ 4 學分： 5,840 

□ 5 學分： 7,300 □ 6 學分： 8,760 

□ 7 學分： 10,220 □ 8 學分： 11,680 

□ 9 學分： 13,140 □10 學分： 14,600 

□11 學分： 16,060 □12 學分： 17,520 

□ 學分：
音樂學系碩博士班術科音樂指導費(請注意！此費用僅有音樂指導費，不含學分費)－

□ 1 學分：   9,500 □ 學分：
學士班、教育學程、輔系專班、學分學程學分費－

□ 1 學分： 1,170 □ 2 學分： 2,340 

□ 3 學分： 3,510 □ 4 學分： 4,680 

□ 5 學分： 5,850 □ 6 學分： 7,020 

□ 7 學分： 8,190 □ 8 學分： 9,360 

□ 9 學分： 10,530 □10 學分： 11,700 

□11 學分： 12,870 □ 學分：
音樂學系學士班術科音樂指導費(請注意！此費用僅有音樂指導費，不含學分費)－

□ 0.5 學分：    4,750 □ 1 學分：    9,500  

＊本表合計就貸金額 元 


